
附件二 

附件二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性別平等育委員會標準作業流程 

項別 教學意見調查表反映意見涉及違反性別平等教育法相關規範之案件行政及調查作業 頁次 1/2 

責任者 作  業  流  程 注意事項及申請時程 使用書表 
 

1.性平會代表 
 

 
 

2.衛教組 
秘書室 

 
 
 

3.秘書室 
 

 
4.1 秘書室 
  諮輔中心 
 
 
4.2 秘書室 
 
 
 
 
5.-15 秘書室 
 

 1 業已經性平會決議檢舉並
進行調查，由性平會推派代
表擔任檢舉人。 

2.1 衛教組收到疑似校園性侵
害、性騷擾或性霸凌案件
檢舉書，應移送秘書室進
行校安通報及法定通報。 

2.2 如被害人未滿 18 歲且為
性侵害案件，需進行社政
通報。 

2.3 依教師法第 14 條辦理。 

3.1 性平會已決議受理，並簽
請成立調查小組。 

3.2 調查小組成員組成 3~5

人，其中 1/2 女性，1/3

人才資料庫。 

4.1 針對無申請調查者之性
別案件，秘書室安排檢舉
班級座談時間，由諮輔中
心辦理班級宣導。 

4.2 針對 4.1 實施後，仍無申
請調查者時執行。 

5.1 調查小組會前會(小組分
工、討論調查爭點、決定
調查流程)。 

5.2 參與或出席調查小組人
員簽署保密同意書。 

5.3 調查訪談時全程錄音。 

5.4 受訪人員之進出動線應
留意，避免雙方接觸。 

5.5 訪談紀錄(逐字稿或摘要
稿)完成後，受訪者及調查
小組委員應簽名確認。 

5.6 調查小組 2 個月內完成調
查報告，必要時得延長 2

次，每次不得逾 1 個月。 

5.7  2 個月包含前是否受理
之 20 天。 

6. 應於此期限內召開性平會
審議報調查報告。 

7.1 接獲處理建議或報告 2 個
月內依相關法律或規定議
處。 

7.2 性平會懲處建議如涉及變
更行為人身分，懲處單位
於懲處決定前，應給予行
為人書面陳述機會。(準則
29 條) 

7.3 調查小組代表出(列)席說
明及答詢。 

7.4 建議調查報告編號，並與
委員之編號應對照，並於
會後回收確認。 

7.5 委員應負保密責任。 

1.1 檢舉調查
書 

 

 

2.1~1 校安通
報系統 

2.1~2 內政部
關懷 e 起來 

 

 

 

 

 

 

 

 

 

 

 

 

 

 

 

 

 

 

5.2 保密同意
書 

 

 

 

5.5 訪談紀錄 

 

 

5.6 展延公文
函覆申請人、
檢舉人、行為
人。 

 

6.保密同意書 

 

 

 

 

 

 

 

 

 

 

 

 

 

7.5 保密同意
書 

2.1 校安通報 

2.2 社政通報 

2.3 送人事室教評會審議是否情節

重大 

3.簽請成立調查小組 

5.性平會調查小組進行調查

或重啟調查 

 

 
6.召開性平會審議調查報告及

懲處建議 

8.調查報告及議處結果通知申

請人、檢舉人及行為人 

2.衛教組收件後移交

秘書室 

9.申請人或檢舉人或行為人提

出申復 

10.審議小組審議 

調
查
程
序
有
暇
疵
或
發
現
足
以
影
響
原
調
查
認
定
之
新
事
實
或
新
證
據 

續下頁 

4.1 辦理班級性平宣導座談

會 

4.2 E-mail 給授課學生協助調查 

無申請調

查者 

有申請調

查者 

1.檢舉 

申復有理由除函知

結果外需重啟調查 

7.移送權責單位議處 

 學生獎懲委員會 

 教師評議委員會 

 職工評議委員會 

 其他權責機關 

  

申復無理由 

11.申復結果通知 

不服 12.申請人或檢舉人或

行為人提起救濟 



附件二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性別平等育委員會標準作業流程 

項別 教學意見調查表反映意見涉及違反性別平等教育法相關規範之案件處理行政作業 頁次 2/2 

責任者 作  業  流  程 注意事項及申請時程 使用書表 

  7.6 送交權責機關議處時，必
要時性平委員或調查小
組成員得列席說明。 

7.7 權責機關應將會議決議
情形回覆性平會。 

7.8 函知各權責機關執行議
處 

8.將調查報告及議處結果函
知申請人、檢舉及行為
人。 

9. 申請人、檢舉及行為人須
於收到書面通知次日起 20
日內提出申復。 

10.1 收件後應組成審議小
組，並於 30 日內作成附
理由決定，以書面通知申
復人結果。 

10.2 原性平委員及調查小組
成員不得擔任審議小組
成員。 

10.3 審議小組成員組成 3~5

人，其中 1/2 女性，1/3

人才資料庫。 

10.4 視需要給予申復人陳述
意見及邀請委員或調查
小組說明。 

10.5 申復有理由，相關權責
單位重為決定。 

10.6 審議小組 30 日內作成
附理由決定，以書面通知
申復人結果。 

12 依性平法 34 條提起救濟 

13 追蹤議處結果 

14 送性平會申請結案 

15.1 填報教育部校園性侵害
性騷擾及性霸凌事件回
復填報系統 

15.2 資料建(歸)檔 

 

 

 

 

 

 

 

 

 

 

 

 

 

 

 

 

 

 

 

 

 

 

 

 

 

 

10.6 申復決定
書 

 

 

 

 

 

法令依據 

1. 性別平等教育法 

2.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 

3. 本校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規定 

備  註  

 

接受 

13.追蹤議處結果 

15.結案 

14.送性平會申請結案 

 


